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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三路366号公司新总部办公楼

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0
511,173,273

84.39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姚良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
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待网络投票结果出
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
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6人；其中，董事姚良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会议，事前已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朱耀军先生因工作原因

出差未出席会议，事前已请假；
3、董事会秘书欧盈盈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1,138,873
比例（%）

99.9932

反对

票数

31,500
比例（%）

0.0061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1,124,253
比例（%）

99.9904

反对

票数

33,500
比例（%）

0.0065

弃权

票数

15,520
比例（%）

0.00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2024 年-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6,608,088

比例（%）

99.9392

反对

票数

31,500

比例（%）

0.0556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已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关于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公司2024年10月29日、11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
大会会议材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龙建胜律师、冯沛波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在核查后认为，欧派家居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833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4-092
转债代码：113655 转债简称：欧22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兴发南路66号之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
54

89,717,170
89,717,170

73.3970
73.39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卢盛林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许学亮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谢春晓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9,556,617
比例（%）

99.8210

反对

票数

59,264
比例（%）

0.0660

弃权

票数

101,289
比例（%）

0.113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9,557,070
比例（%）

99.8215

反对

票数

58,811
比例（%）

0.0655

弃权

票数

101,289
比例（%）

0.113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9,557,070
比例（%）

99.8215

反对

票数

58,811
比例（%）

0.0655

弃权

票数

101,289
比例（%）

0.113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选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345,345

比例（%）

89.3383

反对

票数

59,264

比例（%）

3.9354

弃权

票数

101,289

比例（%）

6.72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晓静、刘云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86 证券简称：奥普特 公告编号：2024-058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里路101号，公

司八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3
97,119,899

60.69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臧文明主持，采取现场投票

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4人，董事谈行先生、汤其敏、陈平先生、尹天文

先生以及独立董事王文凯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何正平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臧源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014,399
比例（%）

99.8913

反对

票数

32,200
比例（%）

0.0331

弃权

票数

73,300
比例（%）

0.0756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039,999
比例（%）

99.9177

反对

票数

30,700
比例（%）

0.0316

弃权

票数

49,200
比例（%）

0.0507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040,399
比例（%）

99.9181

反对

票数

31,700
比例（%）

0.0326

弃权

票数

47,800
比例（%）

0.04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4,399

比例（%）

85.3451

反对

票数

32,200

比例（%）

4.4728

弃权

票数

73,300

比例（%）

10.18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孟颖、王佳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
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829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4年 11月 15日（星期五）15:30在公司总部

大楼405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

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

15日9:15一15:00 的任意时间。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付向东先生因公出差，经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夏志宏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10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总股本1,074,617,264股，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和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8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27,613,5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92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通过现
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泰山律师及李赞律师现场
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5,505,62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3.540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2,107,956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26.2519％。
4、中小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324,72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3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65,23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2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959,494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129％。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

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2024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616,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08％；

反对 2,459,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17％；弃权
38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75,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1126％；反对2,459,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7.1676％；弃权 38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98％。

关联股东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恒翼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回避表决。

议案2.00《关于增补苏肃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361,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95％；

反对 2,674,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54％；弃权
577,6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72,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988％；反对2,674,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6688％；弃权577,6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2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泰山律师及李赞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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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营企业绍兴元昊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元昊”）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
称“平安银行”）签订了《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绍兴元昊向平安银行申请 7.9988
亿元借款期限调整，期限至2027年5月23日。公司与平安银行近日签订了保证
担保合同，公司就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余额本息的50%为绍兴元昊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悦城控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了质押担保合同，以其持有的绍兴元昊50%股权为
贷款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余额本息的 50%提供质押担保。绍
兴元昊另一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质押担保。

2、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4年度向联合营企
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
保。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对合营或者联营企业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向联合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绍兴元昊提供 4.25亿元
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截止本次担保事项完成之前，公司对绍兴元昊在上述审议额度内的担保
余额为4.25亿元，可用额度为4.25亿元；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绍兴元昊在上
述审议额度内的担保余额为3.9994亿元，可用额度为0.2506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绍兴元昊注册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

芝街道洋江西路292号盛鑫大楼1703-2室，注册资本为170,000万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为李煌。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公司持有绍兴元昊50%股权，杭州元廷置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我司关联方）持有该公司50%股权。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绍兴元昊经审计总资产 324,864万元、总负债 315,
947万元、净资产 8,917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78,439万元、
净利润-79,096万元。截止2024年10月31日，绍兴元昊置业有限公司未经审计

总资产395,303、总负债307,837万元、净资产87,466万元；2024年1-10月，营业
收入55万元、利润总额-1,803万元、净利润-1,452万元。

截至目前，绍兴元昊不存在担保、抵押事项，存在一起金额约31万元的小额
诉讼。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按 50%的股权比例为绍兴元昊向平安银行申请的 7.9988亿元借款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最高余额不超过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余额本息的50%，保证期间自保证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贷款合同项下具体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浙江公司以其持有的绍兴元昊 50%股权为贷款合
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余额本息的50%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绍兴元昊的其他股东亦按各自股权比例为上述借
款/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质押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分别为绍兴元昊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质

押担保，是为了满足项目开发建设的需要。绍兴元昊为公司合营企业，信用状
况良好，公司通过派驻管理人员能够随时掌握其财务状况，财务风险可控。绍
兴元昊的其他股东亦按各自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质押担保，担保行为
公平对等。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1,812,347.35万元，占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
计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净 资 产 的 比 重 为 130.92%（占 净 资 产 的 比 重 为
39.32%）。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415,656.35万元，占公司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102.27%
（占净资产的比重为30.71%）；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
保余额为 396,691.00 万元，占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28.66%（占净资产的比重为8.61%）。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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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营企业绍兴元昊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

交易日（2024年11月13日、11月14日、11月15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

2、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AI 教育产品产生的相关收入占营业收入不超过
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3、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大幅上涨，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决策，谨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个交易日（2024年 11月 13日、11月 14日、11月 15日）

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目前经营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6、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AI 教育产品产生的相关收入占营业收入不超过

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在指定媒体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其他

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

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AI 教育产品产生的相关收入占营业收入不超过

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大幅上涨，公司郑重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谨慎投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
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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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崇外大街 42号同仁堂大厦 5层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49
735,784,363

53.64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邸淑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5,256,567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236,396
比例（%）

0.0321

弃权

票数

291,400
比例（%）

0.039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 2024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
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948,027

比例（%）

96.7965

反对

票数

236,396

比例（%）

1.4348

弃权

票数

291,400

比 例
（%）

1.76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弘、张爽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报备文件
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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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建金森)近日接到控股股

东福建金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森集团)的通知，金森集团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业务，具体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福建金森集
团有限公司

福建金森集
团有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是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37,966,900

37,966,900

75,933,8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5.31

25.31

50.62

占 福 建 金
森 总 股 本
比例(%)

16.10

16.10

32.20

质押起始日

2021-11-17

2021-11-22

解除日期

2024-11-6

2024- 11-13

质权人

厦 门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三 明

分行

厦 门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三 明

分行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采取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

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福建金森集
团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37,501,968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25.00

占福建
金 森
总 股
本 比
例(%)

15.91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日

2024-11-6

质 押 到
期日

至 解 押
之日止

质权人

厦门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三明

分行

质 押
用 途

融资

福建金森集
团有限公司

合计

是 37,501,969

75,003,937

25.00

50.00

15.91

31.82

否 否 2024-11-13 至 解 押
之日止

厦门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三明

分行

融资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采取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
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股东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金森集团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福 建 金 森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持股数
量(股)

150,007,874

持
股
比
例(%)

63.63

本次解除
质押及质
押前质押
股 份 数
量 (股)

75,933,800

本次解除
质押及质
押后质押
股 份 数
量 (股)

75,003,937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50

占 福
建 金
森 总
股 本
比 例(%)

31.8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股)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股)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注：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采取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
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四、其他说明
1.金森集团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金森集团不存在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3.金森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造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冻结信息》；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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